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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纺织工程学会、浙江省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由浙江省纺织工程学会、浙江省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文件版权归浙江省纺织工程学会和浙江省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共同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本文件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发行、改编、翻译、汇编或将本文件用于其他任何商业目的等。

服装数智化视觉生成通用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服装数智化视觉生成的术语和定义、总体技术要求、视觉生成流程、质量评价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等技术实现的服装商品图生成、模特图生成、虚拟试穿、场景合成等数智化视觉内容生产。

本文件适用于服装品牌企业、电商平台、数字内容制作机构及相关技术服务企事业单位在服装视觉生成中的技术实施、质量控制与应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5271（所有部分） 信息技术 词汇

GB/T 25000.1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GB/T 34960.5 信息技术 数据治理规范 第 5 部分：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GB/T 40692 人工智能 术语和定义

GB/T 41419 数字化试衣 虚拟人体 术语和定义

GB/T 41421 数字化试衣 虚拟服装 术语和定义

GB/T 41867 人工智能 术语

GB 45438 网络安全技术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40692、GB/T 41867、GB 4543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数智化视觉生产  digital-intelligent visual production
基于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技术，对服装相关视觉内容进行生成、编辑、优化与管理的全过程活动。

视觉内容生成 visual content generation
通过人工智能模型自动或半自动生成服装视觉素材的过程，包括服装图像、虚拟模特、场景图像等内容。
虚拟模特 virtual model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用于服装展示的人物形象。

图像合成 image synthesis
通过算法将服装、人体、背景、光影等视觉元素进行融合生成完整图像的过程。

视觉真实性 visual authenticity
生成视觉内容在服装款式、面料纹理、色彩、廓形等方面与实物或设计原型的一致程度。

视觉一致性 visual consistency
同一服装产品在不同生成条件下，其色彩、纹理、款式及光影等特征保持稳定一致的程度。

数据集 data set
用于训练、验证和优化视觉生成模型的数据集合，包括服装图像、人体数据、场景数据及相关标签信息。

模型治理 model governance
针对人工智能模型在训练、部署、更新、应用及输出过程中的管理与控制活动。

AIGC内容标识 AIGC content identification

依据 GB 45438 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显性或隐形标识的方式。
4　 总体技术架构

服装数智化视觉生成系统应包括以下模块：
数据采集与处理模块

负责服装图像、人体数据、场景数据及辅助参数信息的采集、清洗、标注、校正与标准化处理。

模型训练与推理模块

负责视觉生成模型的训练、优化、推理及部署，具备服装识别、人体关键点检测、纹理映射、姿态生成、图像渲染等能力。
视觉内容生成模块

负责服装商品图、AI模特图、场景图及虚拟试穿图像等内容的生成与编辑。

质量评估模块

负责对生成内容进行自动化检测与人工审核，包括真实性、一致性、色彩准确性、结构完整性等指标评价。

模型治理与安全模块

负责模型版本管理、风险控制、生成记录管理、内容安全审核及AIGC标识管理。

结果管理与应用模块

负责生成内容的输出、归档、存储、追溯及多场景适配。

5　 数据与模型要求
5.1　 数据要求
5.1.1  数据类型

用于视觉生成的数据宜包括：

a) 服装图像数据，包括服平铺图、人台图、实拍图、细节图等；

b) 模特数据，包括体型、姿态、肤色、关键点等信息；

c) 场景数据，包括背景、灯光、环境等信息；

d) 辅助数据，包括款式参数、工艺说明、面料属性等。

5.1.2  数据质量要求

a) 图像数据应清晰、无遮挡、无明显噪声；

B) 输入图像分辨率宜不低于 800 px ×800 px;
b) 数据内容应真实、完整，不得存在误导性信息；

c) 数据格式应标准化，支持主流图像格式。

5.1.3 数据合规要求

a）数据采集、存储与使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b）训练数据应具备合法来源与授权；

c）涉及肖像权、版权及商业信息的数据应获得合法许可；

d）应建立数据追溯机制，保留数据来源及处理记录。

5.2　 模型要求

a）模型输出应具备稳定性与一致性；

b）模型应支持参数可调，包括姿态、场景、光影等；

c）模型部署后应进行周期性质量评估；

d）模型更新后应重新验证生成质量。

6　 模型治理与风险控制要求

6.1　 模型治理要求

a）应建立模型版本管理机制；

b）应记录模型训练数据来源、训练时间及更新记录；

c）应保留生成参数、Prompt及关键生成日志；

d）应建立人工审核机制；

e）应支持生成内容的可追溯管理。

6.2　 风险控制要求

a）不得生成与实物明显不符的服装结构；

b）不得夸大服装功能或面料效果；

c）不得生成可能误导消费者的视觉内容；

d）不得生成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

e）应建立异常生成内容拦截机制。
6.3　 内容安全要求

a）生成内容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b）生成内容不得包含违法违规信息；

c）宜支持数字水印、原数据标识等溯源机制。

7　 视觉内容生产流程
服装数智化视觉生产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7.1　 数据采集或输入
采集服装实物图、平铺图、人台图等原始数据，并进行预处理。
7.2　 视觉元素生成
通过模型生成服装纹理、人体姿态、场景元素等视觉内容。

7.3　 模特或场景合成
将服装元素与虚拟模特、场景素材进行融合，优化服装贴合效果与场景协调性。

7.4　 视觉效果优化

对生成结果进行光影、色彩、纹理、边缘等优化处理。

7.5　 质量检测与审核

对生成内容进行自动检测与人工审核。
7.6　 结果输出

检测合格后输出对应格式文件，并进行归档与记录。

8　 视觉质量要求

8.1　 总体要求

生成内容应真实、完整、清晰、自然，不得存在明显畸变、失真及误导性表达。

8.2　 图像清晰度要求

7.2.1 分辨率要求

生成图像分辨率不低于输入图的分辨率。
7.2.2 细节要求

服装纹理、结构细节及边缘应清晰可辨，无明显噪点、伪影及模糊现象。

8.3　 服装真实性要求

8.3.1 版型真实性
服装领口、门襟、口袋、省道、褶裥等结构应完整准确。

8.3.2 面料真实性

生成内容应合理呈现面料纹理、光泽、厚薄及垂坠特征。

8.3.4 工艺真实性

印花、刺绣、拼接、缝线等工艺细节应准确呈现。

8.3.5 色彩真实性

生成图像色彩应与实物或设计标准保持一致，无明显偏色、失真或色彩异常现象。
8.5.2 虚拟模特一致性

人体比例应自然合理，无明显穿模、畸形及结构异常。同一虚拟模特在跨场景生成中应保持面部特征、体型及身份特征稳定，同一身份标识下的人脸特征应保持一致，无明显身份漂移、特征失真或不连续现象。
9　 评价方法

9.1　 图像质量评价

宜结合人工评价与客观评价指标开展质量检测。
9.2　 色彩评价

在标准光源环境下采用测色仪器进行颜色测定，并与图像色值比对计算色差。
9.3　 真实性评价

通过人工审核与客观指标综合评价服装结构、纹理及细节真实性。

9.4　 一致性评价

随机抽取同批次生成图像，对其色彩、亮度、纹理及结构稳定性进行综合评价。

9.5　 生成质量指标

宜采用FID、KID、SSIM、LPIPS等指标辅助评价生成质量，并根据具体应用场景设定评价阈值。

10　 检验规则

10.1　 检验批次

以同一服装产品的同批次视觉生成内容为一个检验批次。

10.2　 检验方式

可采用全检或抽检方式。

10.3　 抽样比例

抽样比例宜不低于同批次生成内容总量的30%。

10.4　 判定规则

任一关键指标不符合要求时，应重新优化后复检。

11　 结果输出与应用管理

11.1　 输出格式要求

输出格式宜采用JPG、PNG、WebP等格式。

11.2　 输出规格要求

输出图像应满足不同应用场景对分辨率与尺寸的要求。

11.3　 数据存储要求

应保存输入数据、生成参数、模型版本、输出结果及审核记录。

11.4　 数据追溯要求

应建立生成内容追溯机制。

12　 其他

对服装产品数智化视觉生成存在特殊技术要求的，可由供需双方另行约定，但约定内容不得违反本文件相关要求。



